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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料治理係為數據時代組織管理的基礎，許多國際性機構都已從不同面向進行分

析與探索。鑑於近年大數據技術的蓬勃發展，組織亟需面對資料治理相關議題，大數

據治理的程序、結構及重要關鍵要素因而成為組織資訊管理的重要課題。然而，多數

學者之研究僅聚焦於大數據治理概念探索、框架研提、因素識別、領域應用等議題，

較缺乏以實證分析方法進行大數據治理模型與關鍵因素之探索。 

本研究針對大數據治理相關研究，蒐集多樣化的學術文獻，彙整影響大數據治理的

重要構面及要素。透過專家學者之意見調查，以修正式德菲法建構一套組織大數據治理

模型，同時以層級分析法來篩選及計算各項影響構面及因素之權重，以瞭解組織面對大

數據管理下的關鍵治理流程及重點。研究發現評估構面的重要性依序為安全、政策、組

織、品質、標準、詮釋資料及資料生命週期；而評估模型中最為關鍵的三項要素分別為

「資料安全」、「機敏資料與隱私」、「風險控管和危機處理」。本研究所建構之治理

模型及關鍵要素可做為各級機關在大數據導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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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 the data age, and 

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analyzed and explored i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o view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organizations need to 

face the data governance-related issues; the procedure, structure and critical factors of big 

data governance have thus become an essential topic of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owever, most big data governance studies only focus on the concept 

exploration, framework suggestion, factor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ed field applicatio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y lack the study of big data governance models and key factors 

by using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s.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big data governance, this study collects a variety of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summarizes the essential constructs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big data 

governance. Through the opinion survey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 big data governance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 as a framework to analyze in 

advanced. Then the method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adopted to screen and calculate 

the weights of various impact constructs and factor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priorities under the big data manageme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on constructs is security, policy, organization, 

quality, standards, metadata, and data life cycle; and the three most critical factors in the 

evaluation model are “data security”, “data privacy”, and “risk control, management and 

crisis handling”. The governance model and key factor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can be 

regard as a reference when agencies have intended to implement big data governance. 

Keywords: Data Governance, Big Data Governance, Modified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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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近年來，隨著新一代資訊技術和應用的興起，「大數據1（big data）」浪潮席捲全

球。在現今資訊爆炸的社會環境下，已成為各行各業極熱門的議題。然而，各級政府

機關均擁有許多集中或分散的資料庫以管理組織數據，但對於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的掌握卻非常困難，例如：機關資料的歸屬、資料的品質與更新週期、資

料涵蓋的時空背景及範圍，以及機關內部的資料存取情形等。更重要的是，多數組織

並不清楚單位內部資料是否符合該機構發展之目標，以致於單位資料的管理及治理無

所依循。 

資料治理係為資料管理的相應職責及決策權的分配（Otto, 2011），然鑑於近年大

數據技術蓬勃發展，在大數據時代下的資料治理問題，卻因數據量遽增、數據型態多

樣、數據處理即時等特性而應有不同面向之探討，因而對於大數據治理的程序及重要

性相關研究則愈顯重要（Soares, 2012; Mikalef and Krogstie, 2018; Al-Sai et al., 2020）。 

Soares（2012）認為大數據治理（big data governance）是廣義資訊治理（information 

governance）計畫的一部分，透過調整多種功能目標，制定與大數據有關的資料優化、

隱私保護與資料價值的政策。因此，大數據治理是指管理組織的大量數據，並使用不

同的分析工具以提供組織決策制定之參考（Al-Badi et al., 2018）。大數據治理涉及組

織資料週期的模式、組織結構、參與角色等互動的元素，因而形成大數據生態（big data 

ecosystem）的主要發展重點（Shah et al., 2021）。Zorrilla and Yebenes（2022）則認為

大數據治理則被視為在工業 4.0發展下，協助企業組織轉型的重要機制。相關學者已針

對大數據治理的概念、要素及框架進行彙整與分析（張紹華，2016；楊琳等，2017；

鄭大慶等，2017；Kim and Cho, 2017；Al-Badi et al., 2018；Zorrilla and Yebenes, 2022），

同時也有多位學者提出大數據治理在政府（堯淦與夏志傑，2020）、銀行（李小慶，

2021）、衛生健康（Li et al., 2019）等不同領域的框架與應用。 

然而，學者進行大數據治理相關研究時，主要聚焦於治理概念之探索、治理框架

之研提或特定國家、學域治理應用之論述等議題，較缺乏以實證分析方法進行數據治

理相關面向與因素之探索研究。因此，本研究目的係整理不同學者針對大數據治理之

論述，建構並發展大數據治理模型，同時透過專家學者之意見調查，以修正式德菲法

（Modified Delphi）及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篩選並計算出

各項執行構面及關鍵考量因素之權重，以瞭解組織大數據治理運作模型中各面向與因

素的重要程度，提供未來相關部門後續推展大數據治理、資源運用及關注重點之執行

參據。 

 

 

 

                                           
1 本研究為顧及內容的順暢性，同時配合讀者的認知及文意的情境，「數據」及「資料」兩個具相同原文的名詞將

會配合術語意涵交互使用，以達成讀者對文章的理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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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資料治理 

近年來，各級機關與企業組織在數位化及智慧化的科技發展下，開始推動資訊系

統與資料應用等各項治理工作。一般來說，組織只要有存取資料的需求，就存在資料

治理的問題，在許多研究中均認為資料治理是資料管理中相當最重要的一環，因此資

料治理雖非屬新議題，但已成為組織內部相當重要之角色。 

Otto（2011）認為，資料治理是指在企業中，資料管理的相應職責和決策權的分配。

資料治理重點是針對不同來源的實際資料元素進行研究，許多資料研究機構或組織針

對企業資料資產、資料管理等角度對資料治理進行過定義，而資料治理執行多透過資

料治理委員會或其他組織機構來推展；然而形成資料治理決策過程，就是將各項模式

化管理方式具體實現（張宇杰等，2018）。 

資料治理係為大數據時代治理的基礎，已有許多組織及機構從不同方面進行定

義。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提出了資訊技

術治理的通用模型和方法論，並認為該模型同樣適用於資料治理領域。在資料治理規

範相關的 ISO/IEC38500 標準中，闡述了基於原則驅動的資料治理方法論，提出透過評

估現在和未來的資料利用、指導資料治理準備及實施、監督資料治理實施的適切性等

（ISO, 2008）。資料管理協會（Dat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DAMA）將資料治理視

為資料管理的核心功能。DAMA提出了目標和原則、活動、主要交付物、角色和職責、

技術、實踐和方法、組織和文化等 7 個資料治理的環境要素，做為資料治理的核心

（DAMA, 2008）。 

國際資料治理協會（The 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 DGI）強調資料治理為組織依據

規則對治理範圍進行實施的過程，從「規則和參與規則」、「人及組織」以及「流程」

3個層面，創新提出 DGI資料治理框架（DGI, 2009）；該框架展示 10 個關鍵要素間的

邏輯關係，形成一個從方法到實施的完整系統。IBM 資料治理委員會（IBM DG Council）

將資料特徵與實踐相結合，提出資料治理的元素模型，分為支持域，核心領域，貢獻

因子及結果 4個層次（IBM, 2012）。國際電腦稽核協會（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ISACA）認為資料治理是 IT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因素，並

視為過程控制的原則驅動方法；資料系統和資訊控制目標（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是基於由上而下原則的 IT治理和管理框架，也涵蓋資料治理的關鍵領域，

例如：利益相關者、影響因素、治理和管理對象等（ISACA, 2012）。 

2.2 大數據治理 

大數據可以說是新世代資訊技術革命與經濟社會發展融合下的產物，已經融入現

代社會的許多角落，其與雲端技術及物聯網等技術相互結合，正快速的改變人類的生

活方式。一般來說，大數據具有量大（volume）、多樣（variety）、快速（velocity）

及準確（veracity）等特性（Lugmayr et al., 2017），政府治理單位可透過大數據分析提

高管理效率，企業組織也可以藉由大數據技術彙總產業情報，進而提供消費者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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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傅文成，2018）。Kitchin（2014）整合 Hey et al.（2009）對於科學研究發展的

觀點，批判資料驅動（data-driven）的數據研究是否對於理論終結造成影響，進而形成

新世紀的研究典範。Abbasi et al.（2016）藉由觀察大數據的特徵，探索組織資訊價值

鏈及資訊系統在行為、設計與經濟等面向的機會和可能挑戰，進而認為大數據的發展

將對研究理論與方法產生新型態的影響。許多跨領域學者因而進行大數據分析之綜合

性研討（Hashem et al., 2015; Ahmad et al., 2020）及特定議題之應用性探索，包括交通

運輸（Ghofrani et al., 2018）、衛生保健（Dash et al., 2019）及財務分析（Hasan et al., 2020）

等。 

Soares（2012）認為大數據治理將成為公共部門未來的前沿問題，因而對於政府機

構具有極大的挑戰；Al-Sai et al.（2020）揭示資料治理問題是大數據分析是否成功的關

鍵要素，其議題涵蓋組織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所開展的社會活動、過程、實施及政策；

Zorrilla and Yebenes（2022）更認為數據將成為工業 4.0環境下的關鍵資產，數據治理

被視為協助企業轉型的重要機制。而隨著網路的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資訊公開、資

料共用及資料開放已成為世界各國認證的發展趨勢，為強化不同領域的大數據治理任

務，各國資訊與電子主管部門均相繼提出多項大數據治理政策，多位跨領域的學者也

針對大數據治理的多項議題進行研究。 

翟云（2018）建議以資料管理為基礎，構建大數據治理的價值模型；該學者認為

大數據治理適合以全方位的任務分解及實施部署來進行，包括統籌協調、網路建設、

資訊共用、業務應用、安全保密、標準規範、法律法規和績效考核等領域。傅文成（2018）

從社會信用評級系統的觀點來解析中國大陸在數據時代的資料治理特性。王俊等

（2021）認為以技術為導向的大數據治理包括資料規範、資料清洗、資料交換、資料

整合等不同面向的體系結構，其中資料規範主要在強調資料編碼及格式的標準化；資

料清洗負責處理資料缺漏、雜訊刪除及數據不一致的問題；資料交換係解決來源模式

到目標模式的資料處理；資料整合則可協調多重數據來源的匹配問題。張宇杰等（2018）

綜整國外大數據治理相關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治理原則和法律規範、多維度的治理

框架／方法／活動及多行業的治理功能應用等特點；而大數據治理實踐則包括資料治

理策略／方法、大數據應用的人員／技術／流程、大數據領域業務管理、大數據價值

案例、大數據專案評量指標、資料治理政策／標準與資料集等面向。 

學者張紹華等（2016）認為釐訂關鍵性領域、識別資料利益相關角色及建立大數

據治理決策機制等體系框架構建之任務，是保證決策效能，進而實現大數據價值的最

大化的重要方向。楊琳等（2017）從大數據應用和創新的視角提出資料治理的框架，

該框架包括治理目標、治理保障、治理域、治理方法論四個部分，全面展現大數據治

理的總體框架和內容，以全域視角描述大數據治理的所涉及的各個方面。例如：在治

理域方面，即包括（1）戰略、組織、架構。（2）詮釋資料管理、主資料管理。（3）

資料生命週期管理。（4）資料品質管理。（5）資料安全與合規。（6）資料應用與服

務創新等六項重要的要素。Kim and Cho（2017）認為資料治理應該實現大數據服務的

目標是通過一種新的分析方法來獲取含義並創建數據值；該作者從數據治理策略層級

律定個人資訊保護、數據品質等級與數據披露／責任三項要素，從數據治理組件中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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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組織、標準化和指導方針、政策和流程三項任務，並從審計和控制的角度，認為應

該著重於數據蒐集、數據處理、數據分析及數據可視化等各流程之確保。 
Shah et al.（2021）彙整近 25年的 76種資料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模型，並與

國際資料管理協會 DAMA 提出的 DM-BOK 標準進行比對，提出適用於政府組織的資

料管理框架，其中數據治理即為資料驅動政府的核心任務，相關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視。

Al-Badi et al.（2018）認為大數據治理框架之研究，有助於企業組織在數據科技時代中

建立參考模型。因此彙整各學者或機構提議的大數據治理框架特性及其不足之處進行

研討，同時提出一個新的應用框架。該框架包括識別組織結構、識別利益相關者、識

別大數據的範圍、制定政策和標準、優化和計算、測量和監控品質、儲存數據、通信

和管理數據；同時使用七項核心原則做為大數據治理之指引，包括組織（organization）、

元數據（metadata）、隱私（privacy）、數據品質（data quality）、業務流程整合（business 

process integration）、主數據整合（master data integration）和資訊生命週期管理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Zorrilla and Yebenes（2022）更進一步介紹在工

業 4.0環境下，因應大數據密集、雲端運算和邊緣計算、人工智慧等科技之發展，不同

國際標準組織提出數據治理系統的參考框架、滿足要件及實施範例。而亦有多位學者

已從不同應用領域來探討大數據治理架構，包括衛生健康（Li et al., 2019）、政府機構

（堯淦與夏志傑，2020）、金融銀行（李小慶，2021）等，相關要素或準則均可提供

其他研究學者之參照。 

綜整上述多位學者之大數據治理相關研究，發現研究重心僅聚焦於治理基礎概念

之探索、治理框架及要素之研提、治理技術之運用，以及特定國家、學域治理之應用

等論述，針對大數據治理框架或模型則鮮少有學者以實證性方法進行驗證研究。 

三、研究架構與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大數據治理應考量之構面與因素，參考以往學者建立資料治

理考量，匯整大數據治理建構評量因素初步資料，再透過修正式德菲法徵詢並取得專

家共識，接續利用專家實務並以層級分析法方式，找出各因素權重比例關係，最後依

據因素權重進行排序，探討大數據治理各構面及因素之重要性，研究流程如圖 1所示。 



- 87 - 

 

圖 1 研究流程 

 
其中包括層級架構關係建立、層級架構調查與分析、研究成果討論三大階段，以

及涵蓋構面／因素蒐集與彙整、構面／因素重要性調查、層級模型關係、構面／因素

權重計算、成果分析與展現、結論與建議六大步驟，分別敘述如後。 

3.2 研究方法 

3.2.1層級架構關係建立 

3.2.1.1構面／因素蒐集與彙整 

本研究參酌多位研究學者所提出之大數據治理框架建議，透過彙整規則及小組研

討方式進行影響構面及關鍵要素之整合。表 1 係以不同學者提出的構面元素為例進行

彙整，本研究擷取至少三位作者認可之共同因素做為大數據治理評估之參考構面。其

中主資料管理構面雖有三位學者納入框架設計要素，但部分學者將該構面視為數據標

準化層面的治理，其可保障數據完整性及規範性（楊琳等，2017），故本研究參照此

特性，並將主資料治理議題納入標準面之範疇；此外，部分文獻將政策與流程視為數

據治理的整合元件（Panian, 2010; Kim and Cho, 2017），為簡化構面設計，本研究亦將

流程整合納入政策面下的關鍵要素，將作業程序制訂視為大數據治理政策推展的重要

基礎。經調修後的評量模型選擇組織、政策、標準、安全、品質、資料生命週期及元

數據（metadata）七項構面要素，以利後續研究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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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數據治理評量模型構面篩選機制與成果 

項次 治理構面 

大數據治理原則與要素 

楊琳等
（2017） 

Kim and Cho 

（2017） 

Al-Badi et al. 

（2018） 

Panian 

（2010） 

李小慶
（2021） 

1 組織面 ˇ ˇ ˇ ˇ ˇ 

2 政策面 ˇ ˇ  ˇ ˇ 

3 標準面  ˇ  ˇ ˇ 

4 安全面 ˇ ˇ ˇ  ˇ 

5 品質面 ˇ ˇ ˇ  ˇ 

6 資料生命週期 ˇ  ˇ  ˇ 

7 元數據 ˇ  ˇ  ˇ 

8 主資料管理
（*） ˇ  ˇ  ˇ 

9 流程整合   ˇ   

10 架構 ˇ    ˇ 

11 資料應用與服務創新 ˇ     

12 數據揭露及管理責任  ˇ    

13 工具     ˇ 

註（*）：主資料管理係數據標準化層面的治理，保障數據完整性及規範性（楊琳等，2017），故本

研究將主資料治理議題納入標準面進行探討。 

備註：灰階部分為本研究最終採用之分析構面。 

 

確認大數據治理評量模型之影響構面後，依循上述研討方式進行各面向的關鍵因

素之蒐整與分析，分別在七大構面下納入 34項關鍵因素，相關要素定義、內涵說明籍

資料來源如表 2。 

 

表 2 大數據治理評量模型構面／因素定義 

目標 構面 關鍵因素 內涵說明 資料來源 

大
數
據
治
理
評
量
模
型 

組
織
面 

組織建立 成立專屬組織，管制工作執行及任務推展 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2009）；

Panian（2010）；Kim 

and Cho（2017）；楊

琳等（2017）；堯淦

與夏志傑（2020） 

角色和責任 定義每個成員職務和應負之責任 

培訓和教育 進行技術和作業流程面的教育和培訓 

組織變革管理 
建立管理所需使用方法，並鼓勵成員改變組織方

向 

政
策
面 

任務和願景 確認任務目標及未來願景 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2009）；

Kim and Cho 

（2017）；楊琳等

（2017） 

政策和程序 明確的政策及作業程序，期使所屬單位統一作法 

計畫和優先 針對資料建立整體規劃及律定執行優先順序 

標
準
面 

標準與指導方針 訂定資料治理標準及指導方針，俾利單位遵循 Kim and Cho

（2017）；Panian

（2010）；堯淦與夏

志傑（2020）；李小

慶（2021） 

資料定義和分類 對資料建立及分類標準 

主資料／參考資料 
定義主資料，開發資料模型，以及實施與資料相

關的開發和技術標準 

資料模式 資料模式標準建立 

技術和工具標準 
使用相關技術／工具來定義組織的標準數據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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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構面 關鍵因素 內涵說明 資料來源 

安
全
面 

個人資料隱私 是否建立個人隱私保密機制 Kim and Cho

（2017）；楊琳等

（2017）；Panian

（2010）；李小慶

（2021） 

資料安全 訂定資料洩漏防範作為及責任歸屬 

風險管控 針對資料洩漏建立風險評估及損害管控機制 

資料內容變更管理 針對資料內容修改，建立權限管控機制 

品
質
面 

正確性 確保資料正確性 Kim and Cho

（2017）；楊琳等

（2017）；Panian

（2010）；李小慶

（2021） 

 

即時性 在符合預期使用的時間內獲取和處理資料 

完整性 確保輸入資料庫的數據完整 

可信賴性 資料庫的資料來源是值得信賴的 

一致性 
資料需要模組化、命名及根據組織標準來定義資

料一致性 

可存取性 除了必要限制因素外，資料需要被隨時存取 

資料有意義性 資料內容具有一定意涵 

資
料
生
命
週
期 

定義規劃 
制定資料應如何建立需求，包含誰應該在何時參

與需求建立會議 

鄭大慶等（2017）；

李小慶（2021） 

 
盤點評估 

制定資料在取得前應如何得知內部或外部有無

類似資料，以加速資料取得之程序 

資料蒐集 
制定資料如何取得之程序，若需要自行建立，則

須制訂資料集建置標準作業流程 

資料存取 制定資料建立後應置於何處供應及使用機制 

維護 制定資料有誤差或錯誤之監測及管控程序 

使用評估 制定資料是否為使用者所需之評估程序 

歸檔 
制定資料若已不為當下使用時，如何歸檔、版本

管理以及後續取用之程序 

元
數
據 

架構 屬於結構性的資料，可來自於不同來源 鄭大慶等（2017）；

李小慶（2021） 

 
整合 同質性資料予以整合資料 

控制 元數據的管理機制 

交付 元數據的交付方式 

 

3.2.1.2構面／因素重要性調查 

本研究初期階段採用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做為層級構面與準

則因素的篩選方法。修正式德菲法係由 Murry and Hammons（1995）所提出，主要是

以文獻蒐整及探討之方式確認研究問題的結構式問項，再藉由領域專家的審視及合議

獲得共識意見，此方法較具實務的可操作性（Hill and Fowles,1975）。因修正式德菲法

需要領域專家的評估，故調查對象的選擇係基於立意抽樣的特性來進行（吳雅玲，

2001），篩選條件則聚焦於專家對於研究議題的認知深度、相關工作經驗、專業能力

等面向（Hill and Fowles,1975）。 

確認問卷及專家後，即透過調查流程邀請相關人員參與。因修正式德菲法需要取

的專家的共識意見，故各級專家對於研究議題的判斷需具有一致性，否則應進行反覆

式的問卷填答。而一致性的檢定機制係參照 Holden and Wedman（1993）的建議，若有

85%以上的題項達到高／中度的一致性，即視為意見趨於一致，完成本次問卷。 

3.2.2層級架構調查與分析 

確認研究構面與準則因素後，本研究續採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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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來進行權重判斷之方法。層級分析法為 Thomas L. Saaty教授於 1971年所發展的

方法，主要針對不確定情況下的多準則決策問題進行評估與分析。 

依據楊欣哲等（2015）及陳良駒等（2019）學者針對 AHP 層級分析法的執行建議，

本研究的問題界定及與層級架構之確認已透過前述各項方法與機制完成，其餘調查與

分析之步驟說明如次： 

3.2.2.1層級模型關係調查 

(1) 問卷設計與調查：AHP的評估是針對同一層級內的構面／準則進行兩兩比較，
來計算構面／準則間的相對重要性。依據學者 Saaty 的建議，本研究採用九等
尺度來進行調查，問卷需清楚描述每一成對比較的問題，並詳加解說，以利受
訪者填答（範例及說明詳如表 3）。 

表 3 AHP成對比較問卷範例及尺度說明 
資料來源：陳良駒等（2019） 

(2)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依據前述步驟之調查數據建立成對比較正倒值矩陣如公式
（1），其中 aij為 i 準則與 j 準則比較的數值形成矩陣中對角線右上角，對角線
左下角的數值恰為右上角數值的倒數，即 aji = 1 / aij，主對角線為準則自身比

較，故數值為 1。當進行兩兩成對評比時，以全體之幾何平均數作為代表值。 

 

（1） 

 

 左邊比較重要  右邊比較重要  

分
析
構
面 

絕
對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頗
為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為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分
析
構
面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B 

A          C 

B          C 

…          … 

註：AHP 評估尺度意義與說明 

評估尺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兩準則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 

3 稍為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偏好某一準則。 

5 頗為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烈偏好某一準則。 

7 極為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偏好某一準則。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偏好某一準則。 

2，4，6，8 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介於兩種判斷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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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算特徵向量與最大特徵值（λmax）：本步驟可運用數值分析的特徵值

（eigen-value）解法，求得比較矩陣之最大特徵值與對應之特徵向量。 

(4) 計算各層級一致性指標: 學者 Saaty 認為需要就成對評比結果進行「一致性檢
定」，以滿足成對數值的偏好關係與強度關係之遞移性等基本假設。一致性檢
定包含一致性指數（consistency index, C.I.）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之計算，公式分別如（2）、（3）所示。其中，R.I.稱為隨機指數（random 

index），是隨機產生之矩陣的一致性指數（參照表 4），R.I.值與與矩陣階數有
關，可依據矩陣數查出對應之 R.I.值。 

C.I. =（λmax - n）/（n - 1） （2） 

C.R.= C.I. / R.I. （3） 

當 C.R.值愈趨近於 0，表示一致性愈高，C.R.值≦0.1 為可容許的範圍，但若

C.R.值>0.1則表示評比結果不一致，則需要重新進行評比。 

表 4 隨機指數值表 

階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資料來源：Satty（1990）  

3.2.2.2構面／因素權重計算 

本階段進行整體層級的權重計算與一致性檢定。各層級要素間的權重計算後，再

進行整體層級的權重計算與一致性檢定（Consistency Ratio of the Hierarchy, C.R.H.）。

當整個層級結構通過一致性檢定後，即可進行替代方案的綜合評估，再利用加權平均

法求取各替代方案的加權綜合評點，所算出的結果即代表個決策方案對應於決策目標

的相對優先順序，便能決定最終目標的最佳決策方案，做為後續導入大數據治理資源

分配參考。 

3.2.3研究成果討論 

3.2.3.1成果分析與展現 

藉由大數據治理各層級構面及關鍵因素之權重與排序關係，說明各項數值代表之

意涵，同時透過全面性的彙算，從整體構面角度重新觀察不同要素的相對權重及排序

關係，以提供組織做為後續導入大數據治理資源分配參考。 

3.2.3.2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成果，說明大數據治理的關鍵構面及要素之發展重點，並針對國防領域

之應用進行闡述。 

四、研究成果與分析 

4.1評量模型構面與因素確認 

針對本研究文獻蒐集整理後的構面及關鍵因素，分別與專家群們對評選準則進行

調查，以透過專家及學者的實務及研究經驗，確認在執行大數據治理時所應考量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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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與因素。 

4.1.1專家意見彙整及構面分析 

本研究考量到專家團體之背景多元化、不同之理念或其社會地位，能加強研究的

成效。邀請國內學術、研究、政府部門及產業界專家來進行修正式德菲法問卷調查，

專家代表整理如表 5。關於專家問卷針對各構面風險適合度分析情況，分發問卷 12份，

實際回收 9 份，並完成各構面及關鍵因素評估指標統計，最後達成專家們對大數據治

理評選準則的一致性意見後，確立本模式的準則。 

表 5 受訪專家代表 

編號 類別 單位 職稱 年資 

01 學者 政治大學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21至 30年 

02 學者 中原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教授 21至 30年 

03 學者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 教授 11至 20年 

04 學者 國防大學大數據中心 教授 11至 20年 

05 業界 中華民國 App 跨界交流協會 理事長 21至 30年 

06 政府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資訊中心 主任 21至 30年 

07 政府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資訊室 主任 11至 20年 

08 政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處長 21至 30年 

09 政府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管理師 5 至 10年 

 

本研究參考的問卷作法以三等選項方式呈現，主要讓專家針對評選指標勾選是否

「保留」、「刪除」與「修正」等意見之表達。專家意見彙整後，採下列準則進行調

整： 

1. 凡填答「保留」之相對次數統計達 85%以上者，該構面／要素予以留用；若不足 85%

則納入合併或修正參考。 

2. 未達 85%且有 2位以上專家建議「刪除」者，該構面／要素予以刪除；若未符合上

述要件，則依據專家意見實施修訂。 

3. 「修正」選項則視專家意見，透過專業研討適度納入合併或修正考量。 

 

本研究在構面考量計提列「組織面」等 7 項治理構面，經調查回覆後專家僅有兩

項建議。其中「資料生命週期」計有 1位專家建議刪除，因未達刪除門檻（88.9%同意

保留），本構面予以保留；另「元數據」計有 1 位專家提及本術語在多個領域具不同

之翻譯，建議可選擇較為普及的用語，或者加上英文原文來進行修正。 

經作者蒐整網路資源後，發現國內以「詮釋資料」及「後設資料」兩項翻譯名詞

較為學術界所使用；其中「詮釋資料」的代表性資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資

料庫」，而「後設資料」的代表性網站為維基百科，本研究初步趨向以官方認證機構

之國家教育研究院所翻譯的「詮釋資料」為修正後術語，因其較具有公信力。為確認

此術語之使用頻率，本研究亦以 Google及 Google 學術搜尋兩項工具進行關鍵字檢索，

其中「詮釋資料」分別出現 1670,000筆及 1,700 筆，而「後設資料」則分別出現 5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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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及 648 筆。綜整代表性資源及搜尋結果後，為使「元數據」構面意涵利於後續參考

者易於理解，本研究擬修正為「詮釋資料」，同時增加英文名詞之註解與說明。 

4.1.2層級構面之因素分析 

1. 組織面：計有「組織建立」、「角色和責任」、「培訓和教育」、「組織變革管理」

4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1) 「組織建立」因素僅有 1 位專家提出修正建議：「不需專屬組織，有相關委員會

即可」。為明確因素意涵，該因素修訂為「建立專屬組織或委員會」。 

(2) 「角色和責任」因素有 2 位專家建議修正術語及意涵為「責任與利害」。參酌專

家意見並強化名詞定義，該因素予以修訂。 

(3) 「培訓和教育」因素僅 1 位專家建議修正為「組織成員培訓和教育」，為明確律

定培訓和教育對象，參酌專家意見修訂為「組織成員培訓和教育」。 

(4) 「組織變革管理」所有專家同意保留，該因素維持。 

(5)  此外，另有 1位專家建議「增列和其他組織之資料、知識共享」，因其歸屬於資

料處理之週期活動，因此納入「資料存取」因素中探討。 

2. 政策面：計「任務和願景」、「政策和程序」、「計畫和優序」3 項關鍵因素，專

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1) 「任務和願景」因素有 2 位專家提出意見，包括「宣示組織願景，不宜宣示任務

導向」及「應加入短、中、長期願景」，故該因素修訂為「組織願景」。 

(2) 「政策和程序」因素有 3 位專家提出類似修正建議，認為政策和程序兩者應視為

不同之議題，且政策因素具制定大綱，指導方針之意涵，其重要程度較高，故該

因素修正為「政策計畫」。 

(3) 「計畫和優序」有 1位專家建議刪除及 2位建議修正，該因素予以刪除。 

(4)  另有 2位專家考量應用大數據時之績效評估問題，建議新增「政策績效評估」相

關因素，為強化整體考量周延性，該因素予以增列。 

3. 標準面：計「標準與指導方針」、「資料定義和分類」、「主資料／參考資料」、

「資料模式」、「技術和工具標準」5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1) 「標準與指導方針」因素僅 1位專家建議「應加上作業規範或程序，較為具體」，

故該因素名稱修訂為「標準作業程序與指導方針」。 

(2) 「資料定義和分類」所有專家同意保留，該因素維持。 

(3) 「主資料／參考資料」及「資料模式」因素分別有 2 位及 4 位專家建議修訂，主

要均著重於概念定義及說明內容之強化，故保留兩項因素之名稱，但於問卷名詞

定義中強化解釋說明。 

(4) 「技術和工具標準」因素有 1位專家建議刪除，1位專家建議新增資料交換、處理

之協定因子，考量兩位專家意見，該因素修正為「協定與技術」。 

4. 安全面：計「個人資料隱私」、「資料安全」、「風險管控」、「資料內容變更管

理」4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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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資料隱私」因素有 2 位專家建議修正，包括「新增敏感資料識別與標記，

不應僅限定個資」及「應建立隱私保護機制」，考量兩位專家意見，該因素修正

為「機敏資料與隱私」。 

(2) 「資料安全」因素有 1 位專家認為資料安全的範圍及說明不夠清楚，故保留因素

名稱，但強化因素意涵之說明。 

(3) 「風險管控」因素有 1 位專家提出應同時考量危機處理事宜，故依專家建議修訂

該因素為「風險管控和危機處理」。 

(4) 「資料內容變更管理」因素有 2 位專家同時提出資料內容之存取及變更需要設定

權限機制，參酌專家建議，本因素修正為「資料內容變更與權限管理」。 

5. 品質面：計提列「正確性」、「即時性」、「完整性」、「可信賴性」、「一致性」、

「可存取性」、「資料有意義性」7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1) 「正確性」因素有 1 位專家建議明確資料正確之範疇，故該因素修正為「資料正

確性」。 

(2) 「完整性」所有專家同意保留，該因素維持。 

(3) 「可信賴性」及「一致性」因素分別有 3 位專家建議整合，且為明確評量之對象，

該因素合併並修訂為「資料一致性」。 

(4) 「可存取性」因素 1 位專家建議併入「資料生命週期」構面的「存取」因素，本

研究依循該專家之建議進行整併。 

(5) 「即時性」、「資料有意義性」分別有 2 位專家建議刪除，該兩項因素予以刪除。 

(6)  此外，另有專家建議增列「資料之可近性」、「資料獲得之成本」及「資料可比

較性」等因素，其中「資料之可近性」與原提列「可存取性」共同併入「資料生

命週期」構面「存取」因素說明；「資料獲得之成本」併入「政策面」構面「政

策績效評估」因素；「資料可比較性」則併入「元數據」構面「控制」因素進行

探討。 

6. 資料生命週期：計「定義規劃」、「盤點評估」、「資料蒐集」、「資料存取」、

「維護」、「應用性評估」、「歸檔」7 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

下： 

(1) 「盤點評估」、「資料蒐集」、「資料維護」、「應用性評估」等四項因素所有

專家同意保留，該項因素維持。 

(2) 「定義規劃」因素有 1位專家建議刪除，1位專家建議保留但加入定義規劃流程及

工作內容等說明，故該因素擬進行名詞定義之強化說明。 

(3) 「資料存取」因素如前所述，共有 3 位專家建議修訂。本研究整合「品質面」之

相關說明，將「可存取性」及「資料之可近性」整併為「資料存取」。 

(4) 「歸檔」因素所有專家同意保留，但因另有專家建議增列「資料刪除與應用性評

估」因素，本研究參酌專家意見，將此因素名稱整併為「歸檔與刪除」。 

7. 元數據：依據前述意見修正為「詮釋資料」，其準則包括「架構」、「整合」、「控

制」、「交付」4 項關鍵因素，專家回覆意見及處理說明如下： 

(1) 「整合」、「控制」、「交付」等因素所有專家同意保留，該項因素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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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構」因素有 2 位專家提出建議，希望能強化定義數據架構的結構性系統之說

明，故參酌專家意見保留因素名稱，但修訂名詞定義及說明。 

4.1.3層級架構關係之建立 

經過適合性評估後，原訂 7個構面及 34個關鍵因素，其中構面部分除元數據經專

家建議修訂為「詮釋資料」且增加英文說明外，其他全數予以保留。關鍵因素部分，

「計畫和優序」、「即時性」及「資料有意義性」等 3 項，依循專家議建予以刪除；

「可信賴性」及「一致性」亦併同整合為「資料一致性」。其餘因素依據專家意見或

保留，或修正名稱，或強化定義說明，經彙整後釐定計有 7個構面與 30個關鍵因素。

調整後的結果經過第二階段的專家問卷調查，相關構面及因素均符合前述標準獲得保

留。彙整後的分析層級架構如圖 2所示。 

4.2 構面與因素權重計算及分析 

本研究以修正式德菲法的調查為基礎，進行研修後研提大數據治理層級模型，接

續依各構面及因素項目制訂成對比較問卷，進行第二階段的專家調查。此階段調查係

以原修正式德菲法發放問卷之專家（9位）為主，唯有 1位委員並未於催繳期限內回覆，

故最終實際回收之產官學研專家問卷計有 8份，回收率 88.9%。接續使用 AHP 代表性

的分析工具 Expert Choice 2000 來進行層級階層指標數值的彙算，以維持權重運算矩陣

的一致性。 

 



- 96 - 

 

圖 2 層級架構 

4.2.1主構面分析結果 

專家問卷數據經軟體計算後，得出一致性比率 C.R.=0.023 ≤0.1，表示問卷調查結

果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在大數據治理考量因素構面的重要性順序為：安全面（0.293）、

政策面（0.163）、組織面（0.143）、品質面（0.141）、標準面（0.115）、詮釋資料

（0.077）及資料生命週期（0.068），其評估分析成果詳如圖 3。由此可知，在大數據

治理模式中，安全面影響最大，顯示日益複雜的數據環境下，各機構對於資料的安全

特別關注；接著是政策面，說明組織在導入大數據治理活動需要有執行的願景及計畫；

而組織面強調高階主管的支持來籌建專屬組織及鼓勵員工參與治理的訓練過程，也是

很重要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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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名稱 構面權重 構面排序 圖示 

組織面 0.143 3 

 

政策面 0.162 2 

標準面 0.115 5 

安全面 0.293 1 

品質面 0.141 4 

資料生命週期 0.068 7 

詮釋資料 0.077 6 

圖 3 大數據治理構面的重要性評估分析 

4.2.2構面因素權重分析 

本研究分別呈現個別構面中的因素權重及排序，以及跨構面的整體權重分析成

果，相關說明如下： 

1. 組織面：包含 4 項關鍵成功因素（C.R.= 0.022 ≤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

要性順序為：建立專屬組織或委員會（0.346），責任與利害（0.302），組織變革

管理（0.199）、組織成員培訓和教育（0.153）。 

2. 政策面：包含 3項關鍵成功因素（C.R.= 0.002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要

性順序為：政策計畫（0.391），組織願景（0.307），政策績效評估（0.302）。 

3. 標準面：包含 5項關鍵成功因素（C.R.=0.018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要

性順序為：標準作業程序與指導方針（0.365），資料定義和分類（0.212），資料

模式及協定（0.180），主資料/參考資料（0.685）及協定與技術（0.113）。 

4. 安全面：包含 4項關鍵成功因素（C.R.=0.022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要

性順序為：資料安全（0.382），機敏資料與隱私（0.256），風險管控和危機處理

（0.213），資料內容變更與權限管理（0.149）。 

5. 品質面：包含 3項關鍵成功因素（C.R.=0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要性順

序為：資料正確性（0.607），資料一致性（0.207），完整性（0.186）。 

6. 資料生命週期面：包含 7項關鍵成功因素（C.R.= 0.015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

其重要性順序為：資料蒐集（0.183），資料維護（0.172），定義規劃（0.170），

應用性評估（0.158），資料存取（0.131），歸檔與刪除（0.095），盤點評估（0.091）。 

7. 詮釋資料：包含四項關鍵成功因素（C.R.=0.056 ≤0.1），達一致性檢定標準。其重

要性順序為：架構（0.347），整合（0.295），控制（0.235），交付（0.123）。 

而經跨構面之彙總計算，可以獲得大數據治理關鍵成功因素整體評估分析結果（如

表 6），前 5項影響及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依序為「資料安全」、「機敏資料與隱私」、

「風險管控和危機處理」、「政策計畫」、「建立專屬組織或委員會」及「資料正確

性」。前者著重於數據的安全性，後者則偏向於組織政策及數據品質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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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數據治理關鍵要素在單一及整體構面的重要性評估 

構面名稱 關鍵因素 
單一構面 整體構面 

權重 排序 權重 排序 

組 織 面 

建立專屬組織或委員會 0.346 1 0.052 5 

責任和利害 0.302 2 0.046 8 

組織成員培訓和教育 0.153 4 0.023 17 

組織變革管理 0.199 3 0.030 12 

政 策 面 

組織願景 0.307 2 0.047 7 

政策計畫 0.391 1 0.059 4 

政策績效評估 0.302 3 0.046 8 

標 準 面 

標準作業程序與指導方針 0.365 1 0.042 10 

資料定義和分類 0.212 2 0.024 15 

主資料/參考資料 0.130 4 0.015 26 

資料模式 0.180 3 0.021 20 

協定與技術 0.113 5 0.013 27 

安 全 面 

機敏資料與隱私 0.256 2 0.072 2 

資料安全 0.382 1 0.107 1 

風險管控和危機處理 0.213 3 0.060 3 

資料內容變更與權限管理 0.149 4 0.042 10 

品 質 面 

資料正確性 0.607 1 0.052 5 

完整性 0.186 3 0.016 25 

資料一致性 0.207 2 0.018 23 

資料生命週期 

定義規劃 0.170 3 0.023 17 

盤點評估 0.091 7 0.012 29 

資料蒐集 0.183 1 0.025 14 

資料存取 0.131 5 0.018 23 

資料維護 0.172 2 0.023 17 

應用性評估 0.158 4 0.021 20 

歸檔與刪除 0.095 6 0.013 27 

詮 釋 資 料 

架構 0.347 1 0.028 13 

整合 0.295 2 0.024 15 

控制 0.235 3 0.019 22 

交付 0.123 4 0.010 30 

 

整體而言，透過相對比較及權重計算的方式，可得知所有關鍵成功因素對於大數

據治理模式的影響及重要程度，進而提供組織進行數據治理任務之參照。 

五、結論 

政府近年極力推動各項資料開放及數據應用之工作，民間企業也紛紛聚焦於資料

科學方法對組織數據內容的挖掘，相關研究學者更著眼於數據分析及演算的各類技

術，積極進行不同議題的論文研究。這些發展肇因於數據科技時代下，多樣類型及快

速產製的大量資料所造成的複雜化現象，因而強調大數據治理議題發展的重要性。 

本研究藉由文獻彙整、問卷設計及專家研討來評量大數據治理所需考量的構面及

關鍵因素項目，除建立治理的層級架構外，亦評估各項構面及關鍵因素之影響權重。

相關成果可提供後續各單位導入大數據治理之參考。研究成果計有以下 2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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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估構面的重要性依序為安全、政策、組織、品質、標準、詮釋資料及資料生命

週期，其中「安全面」權重占 29.3%為最高；而評估模型中最為關鍵的三項要素分

別為「資料安全」、「機敏資料與隱私」及「風險控管和危機處理」。此項成果

反映出在大數據治理架構中，專業人員認為在資料開放及共享趨勢下，應強化資

料本身安全及個人隱私、資料存取及外洩風險管控、資料異常之危機處理等工作，

同時亦應籌建完善的數據安全管理與防護機制，以確保組織運用資料時的整體安

全性。 

(二)  其他相對重要的因素有政策面的「政策計畫」、組織面的「建立專屬組織或委員

會」及品質面的「資料正確性」。前面兩項主要強調大數據治理需要制訂組織處

理及運用資料的規範及指引，並籌建專屬機構，來負責整合單位內部大量、即時

與多樣型態的數據來源，同時依循治理計畫，管理及維護單位數據的各類問題，

以利支援組織大數據的分析及應用。 

 

本研究綜整之大數據治理評量模型，經實證後獲得各構面及因素的重要程度，除

補強多位研究學者之框架要素外，亦可做為後續組織或相關機構導入大數據治理模型

之指引參照，應有助於政府機構或企業組織面臨數據科技時代的治理議題。未來研究

有兩點建議：第一、以本研究之評量模型為基礎，結合深度訪談及個案研究方法進行

不同組織個案之探索與分析，期能相互對照或挖掘更為深層的因素；第二、本論文設

計為多屬性決策（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ADM）問題，研究重心主要基於

層級分析法 AHP 來探索多屬性特徵／因素之評估模型。然而，因應屬性／特徵的複雜

性，許多研究已嘗試整合不同分析方法進行設計，包括網絡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偏好順序評價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及灰關聯法（grey relation）等。建議後續亦可整合不同評估方法與

機制，來分析並解譯大數據治理評量模型可能的不同影響。 

六、國防領域之應用 

數據科技時代的來臨，世界各國政府均著眼於數據整合的重要，並嘗試研擬及執

行大數據治理的多重整合性任務。國防軍事各項任務遂行涵蓋人事、情報、作戰、後

勤、通信、訓練、主計及醫療等多類型及多層面的訊息，作業環節息息相關，也經常

需要跨單位的資料蒐整，而以往的作業流程大多以人工協調方式為主，因此造成作業

時間費時、資料缺乏共享機制、分析查詢不易、資料格式各異等問題，進而影響情資

分析效率及作戰評估效益。因此，國防軍事相關部門在新興科技發展模式下，也面臨

到國防資訊化及數據化轉型的諸多挑戰。 

國防大數據政策的推展，初期在資料籌獲方面將面臨跨軍種／部門協調、資料格

式不一致及數據安全性等問題。為因應這些困難與阻力，本研究綜合歸納以下 4 點建

議：（1）由具主導能力之部門，全般考量國防數據應用之適切性，並負責統籌訂定具

體政策計畫；（2）藉由軍民技術合作方式，引入業界資料整合架構，運用科技快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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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多元且複雜的資料格式，以減低人力彙整資料的額外負擔；（3）完善資料權限管控

架構，以支援相關單位有效管制及維護資料的安全；（4）透過數據化管理及規劃，建

構數據應用之規範或準則，以有效提升國軍資料運用的整體效益及品質。綜上所述，

國軍各單位惟有打破傳統的思維，屏除本位主義包袱，接受智慧型高新資訊科技的發

展，以期運用整合性的國防數據，支援國軍整體戰力之發揮，並提升國軍資訊價值與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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